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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，於製

造出廠前或輸入時應申請檢

定。 

 度量衡器檢定合格有效 

期間即將屆滿或經修 

理、調整、改造後，應申請重

新檢定；修理業者有義務告知

器具持有人，重新檢定之相關

規定。 

 應經檢定度量衡器請至 

檢索網查詢 

 其他規定請查詢 

 
 

度量衡法 

 度量衡營業項目不可逾越許可執

照之登記事項。 

 營業許可執照不得轉讓。 

 設有度量衡標準器者，應按時送

相關單位追溯檢校。 

 其他規定請查詢 

度量衡業營業許可及管理規則 

 許可執照登載事項變更時，應

申請換發執照。 

 許可執照期滿 6 個月前，仍將

持續營業者，應申請換發。 

 增加所營度量衡器之種類，應

重新申領執照。 

 其他規定請查詢 

經營度量衡業，一定要知道！ 

      https://www.bsmi.gov.tw/ 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 關心您 

 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之標

示、檢定項目、檢定公差、檢

定合格有效期限及其他規定

等，請查詢 

 相關計量課程歡迎至「計量學

習服務網」      瀏覽 

度量衡器技術規範 

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 


